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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19】第 261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  2019 年 5 月 29 日，你公司披露公告称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

制人曹永贵（以下简称“曹永贵”或“甲方”）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5,494

万股（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5.7201%）协议转让给湖南省财信常勤壹号

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财信常勤”或“乙方”）。 

我部对上述事项表示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对以下事项进行核查并

做出书面说明： 

1、2018 年 6 月 9 日，你公司披露公告显示，曹永贵持有公司股

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2.65%，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累计被质押数量占

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98.01%，占总股本的 32%。请结合曹永贵目

前所持你公司股份质押情况说明本次协议转让的可实现性。 

2、曹永贵是否存在或可能存在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

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》第九条所规定的不

得减持公司股份情形。 

3、协议约定，过渡期间，曹永贵将标的股份 5,494 万股的表决

权不可撤销的委托给财信常勤行使。请补充说明曹永贵与财信常勤是

否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。 

4、协议约定，在过渡期间内非经财信常勤事先书面同意，除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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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业务经营活动外，曹永贵不得向金贵银业提出发行股份、重大资产

购买、处置资产、重大投资行为、分红及/或转增股本、对外担保、

重大关联交易、新增重大债务、放弃债权的议案或者要求，并且不对

此类议案投赞成票。请补充说明上述约定对你公司正在筹划的重大资

产重组的具体影响。 

5、协议约定，甲方承诺，乙方有权向金贵银业委派 1 名董事。

在乙方持有金贵银业股票期间，甲方不得罢免财信常勤董事，对第三

方提出罢免财信常勤董事提议的，甲方董事应投反对票。请补充说明

上述约定是否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本所《股票上

市规则（2018 年 11 月修订）》以及你公司章程对罢免董事的相关规

定，并详细说明上述约定是否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6、2018 年 2 月 3 日和 2018 年 2 月 5 日分别披露公告称，控股

股东实际控制人曹永贵计划 2018年 2月 5日至 2019年 2月 5日期间，

增持你公司股份，增持最低金额不低于 5,000 万元，同时不超过 3 亿

元，且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%。请补充说明曹永贵是否将

继续实施上述增持计划。 

7、请补充说明财信常勤本次受让股份的资金来源，并披露至最

终出资人。 

8、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在 2019 年 6 月 5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

披露，同时抄报湖南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

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中小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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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诚实守信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和

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5 月 30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